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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前　　言

　　本标准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９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代替ＧＢ／Ｔ２５８９—２００８《综合能耗计算通则》，与 ＧＢ／Ｔ２５８９—２００８相比，主要技术变化

如下：

———对“能量的当量值”“能源的等价值”“综合能耗”“单位产值综合能耗”“单位产品综合能耗”定义

进行了修改（见３．２，３．３，３．５～３．８，２００８年版的３．２，３．３，３．５～３．８），增加了定义 “折标准煤系

数”（见３．９）；

———增加了“边界划分”（见第５章）；

———将“综合能耗计算的能源种类和范围”进行了修改，分别纳入“计算原则”和“计算范围”（见第４

章和第６章，２００８年版的第４章）；

———修改 “各种能源折算标准煤原则”为“折算为标准煤的要求”（见第８章，２００８年版的第６章）；

———修改了附录Ａ和附录Ｂ（见附录Ａ和附录Ｂ，２００８年版的附录Ａ和附录Ｂ）。

本标准由全国能源基础与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２０）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标准化研究院、方圆标志认证集团有限公司、广州能源检测研究院、北京志诚

宏业智能控制技术有限公司、新特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中关村现代能源环境服务

产业联盟、北京合创三众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可视化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理工大学、佛

山绿色发展创新研究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陈海红、李鹏程、林翎、孙志辉、冯超、张伟、刘猛、成志刚、蒋芸、李清举、张巳男、

李红霞、高维嘉、魏一鸣、梁秀英。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ＧＢ／Ｔ２５８９—１９８１、ＧＢ／Ｔ２５８９—１９９０、ＧＢ／Ｔ２５８９—２０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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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能耗计算通则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综合能耗计算原则、边界划分、计算范围、计算方法以及折算为标准煤的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用能单位（含次级用能单位或其组成部分）的能源消耗指标的计算。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ＧＢ／Ｔ３１０２．４　热学的量和单位

ＧＢ／Ｔ３４８４　企业能量平衡通则

ＧＢ１７１６７　用能单位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和管理通则

ＧＢ／Ｔ２８７４９　企业能量平衡网络图绘制方法

ＧＢ／Ｔ２８７５１　企业能量平衡表编制方法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耗能工质　犲狀犲狉犵狔犮狅狀狊狌犿犲犱犿犲犱犻狌犿

在生产过程中所消耗的不作为原料使用、也不进入产品，在生产或制取时需要直接消耗能源的工作

物质。

３．２

能量的当量值　犲狀犲狉犵狔犮犪犾狅狉犻犳犻犮狏犪犾狌犲

当量值　犲狀犲狉犵狔犮犪犾狅狉犻犳犻犮狏犪犾狌犲

不同形式的能量相互转换时的相当量。按照能量的法定计量单位焦耳，热能、电能、机械能等不同

形式的能量，其相互之间的换算系数均为１。

３．３

能源的等价值　犲狀犲狉犵狔狊狅狌狉犮犲犲狇狌犻狏犪犾犲狀狋狏犪犾狌犲

等价值　犲狀犲狉犵狔狊狅狌狉犮犲犲狇狌犻狏犪犾犲狀狋狏犪犾狌犲

生产单位量的二次能源或耗能工质所消耗的各种能源折算成一次能源的数量，以标准煤表示。

３．４

用能单位　犲狀犲狉犵狔犮狅狀狊狌犿狆狋犻狅狀狌狀犻狋

具有确定边界的耗能单位。

３．５

综合能耗　犮狅犿狆狉犲犺犲狀狊犻狏犲犲狀犲狉犵狔犮狅狀狊狌犿狆狋犻狅狀

在统计报告期内生产某种产品或提供某种服务实际消耗的各种能源实物量，按规定的计算方法和

单位分别折算后的总和。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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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１：对生产企业，综合能耗是指统计报告期内，主要生产系统、辅助生产系统和附属生产系统的能耗总和。

注２：综合能耗的单位通常为：克标准煤（ｇｃｅ）、千克标准煤（ｋｇｃｅ）和吨标准煤（ｔｃｅ）等。

３．６

单位产值综合能耗　犮狅犿狆狉犲犺犲狀狊犻狏犲犲狀犲狉犵狔犮狅狀狊狌犿狆狋犻狅狀犳狅狉狌狀犻狋狅狌狋狆狌狋狏犪犾狌犲

统计报告期内，综合能耗与用能单位总产值或增加值（可比价）的比值。

注：单位产值综合能耗单位通常为：千克标准煤每万元（ｋｇｃｅ／万元）、吨标准煤每万元（ｔｃｅ／万元）等。

３．７

单位产品综合能耗　犮狅犿狆狉犲犺犲狀狊犻狏犲犲狀犲狉犵狔犮狅狀狊狌犿狆狋犻狅狀犳狅狉狌狀犻狋狅狌狋狆狌狋狅犳狆狉狅犱狌犮狋

统计报告期内，综合能耗与合格产品产量（作业量、工作量、服务量）的比值。

注１：产品是指合格的最终产品或中间产品。

注２：对以原料加工等作业量为能耗考核对象的用能单位，其单位作业量综合能耗的概念也包括在本定义之内。

注３：单位产品综合能耗单位根据产品产量（作业量、工作量、服务量）量纲不同可包括：千克标准煤每千克（ｋｇｃｅ／

ｋｇ）、千克标准煤每立方米（ｋｇｃｅ／ｍ
３）等。

３．８

单位产品可比综合能耗　犮狅犿狆犪狉犪犫犾犲犮狅犿狆狉犲犺犲狀狊犻狏犲犲狀犲狉犵狔犮狅狀狊狌犿狆狋犻狅狀犳狅狉狌狀犻狋狅狌狋狆狌狋狅犳狆狉狅犱狌犮狋

为在同行业中实现相同产品的单位产品综合能耗可比，对影响产品能耗的主要因素加以修正所计

算出来的单位产品综合能耗。

注：单位产品可比综合能耗单位根据产品产量（作业量、工作量、服务量）量纲不同可包括：千克标准煤每千克

（ｋｇｃｅ／ｋｇ）、千克标准煤每立方米（ｋｇｃｅ／ｍ
３）等。

３．９

折标准煤系数　狊狋犪狀犱犪狉犱犮狅犪犾犮狅犲犳犳犻犮犻犲狀狋

折标系数　狊狋犪狀犱犪狉犱犮狅犪犾犮狅犲犳犳犻犮犻犲狀狋

能源单位实物量或者生产单位耗能工质所消耗能源的实物量，折算为标准煤的数量。

注：按照能源实物量不同，折标准煤系数的单位可包括：千克标准煤每千克（ｋｇｃｅ／ｋｇ）、千克标准煤每立方米（ｋｇｃｅ／

ｍ３）、千克标准煤每千瓦时［ｋｇｃｅ／（ｋＷ·ｈ）］、千克标准煤每兆焦（ｋｇｃｅ／ＭＪ）等。

４　计算原则

４．１　合规性。综合能耗计算包括的能源种类等应符合国家能源统计等要求。

４．２　完整性。综合能耗计算应包括生产过程中实际消耗的全部能源和耗能工质，不得漏计、重计。

４．３　准确性。综合能耗的计算应准确反映用能单位真实的、可计量和可核查的能源消耗量。

４．４　一致性。在统计报告期内计算综合能耗时，边界划分、计算方法等应保持一致。

５　边界划分

５．１　应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划定合适的计算边界。针对综合能耗计算的目的和实际情况，边界

可以是用能单位的整体，或者是次级用能单位，也可以是其组成部分。

５．２　边界划分可采用不同形式，选择其中一种确定综合能耗计算的边界。边界一经确定，在综合能耗

计算过程中不应改变。边界划分示意图见图１。

示例１：基于生产系统进行划分，边界内包括主要生产系统、辅助生产系统和附属生产系统，如图１ａ）所示。

示例２：基于地理位置进行划分，边界内包括该地理位置所有建筑物内的用能系统、设施和设备，如图１ｂ）所示。

示例３：根据组织机构隶属关系进行划分，边界内包括所有组织机构隶属部门内的用能系统、设施和设备，如图１ｃ）

所示。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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犪）　生产系统边界　　　　　　犫）　地理位置边界　　　　　犮）　组织机构隶属关系边界

图１　边界划分示意图

５．３　以次级用能单位或用能单位的组成部分为边界时，应具有单独能源计量。

５．４　用能单位位于不同地理位置的两个或多个次级用能单位或其组成部分，可以根据需要划定多个边

界，便于用能单位计算综合能耗。

６　计算范围

６．１　综合能耗计算范围包括实际消耗的一次能源和二次能源等各种能源，含用作原料的能源。实际消

耗的各种能源可按照ＧＢ／Ｔ３４８４、ＧＢ／Ｔ２８７４９、ＧＢ／Ｔ２８７５１等计算。

６．２　耗能工质消耗的能源应纳入综合能耗计算。耗能工质主要包括新水、软化水、压缩空气、氧气和氮

气等。

６．３　能源及耗能工质在用能单位内部储存、转换及分配供应（包括外销）过程中的损耗，应计入综合

能耗。

６．４　计算综合能耗可采用的原始数据包括能源计量器具读数记录、能耗在线监测系统数据记录、能源

统计报表、发货单、能源费用账单等。能源计量器具配备应符合ＧＢ１７１６７的要求。

７　计算方法

７．１　综合能耗按公式（１）计算：

犈＝∑
狀

犻＝１
（犈犻×犽犻） ……………………（１）

　　式中：

犈 ———综合能耗；

狀 ——— 消耗的能源种类数；

犈犻 ———生产和／或服务活动中实际消耗的第犻种能源量（含耗能工质消耗的能源量）；

犽犻 ———第犻种能源的折标准煤系数。

注：综合能耗主要用于考察用能单位的能源消耗总量。

７．２　单位产值综合能耗按公式（２）计算：

犲犵＝
犈

犌
……………………（２）

　　式中：

犲犵 ———单位产值综合能耗；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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犌 ———统计报告期内产出的总产值或增加值（可比价）。

注：单位产值综合能耗主要用于考察用能单位的能源效率或能源强度。

７．３　单位产品综合能耗按公式（３）计算：

犲犼＝
犈犼

犕犼

……………………（３）

　　式中：

犲犼 ———第犼种产品的单位产品综合能耗；

犈犼———第犼种产品的综合能耗；

犕犼———第犼种产品的合格产品产量。

注：单位产品综合能耗主要用于考察用能单位的能源效率或能源强度。

对同时生产多种产品的情况，应按每种产品实际消耗的能源分别计算。在无法分别对每种产品进

行计量、计算时，可折算成标准产品统一计算，或按产量与能耗量的比例分摊计算。

７．４　单位产品可比综合能耗适用于同行业内部对产品能耗的相互比较之用，计算方法可参照相关标准

规范及技术文献。

注：单位产品可比综合能耗主要用于考察用能单位的能源效率或能源强度。

８　折算为标准煤的要求

８．１　计算综合能耗时，各种能源应折算为标准煤。

８．２　实际消耗的燃料能源应以其收到基低位发热量为计算依据折算为标准煤量。按照ＧＢ／Ｔ３１０２．４

国际蒸汽表卡换算，低位发热量等于２９３０７．６千焦（ｋＪ）［７０００千卡（ｋｃａｌ）］的燃料，称为１千克标准煤

（１ｋｇｃｅ）。

注：按照２０℃卡换算，１千克标准煤（１ｋｇｃｅ）其低位发热量等于２９２７１．２千焦（ｋＪ）；按照１５℃卡换算，１千克标准

煤（１ｋｇｃｅ）其低位发热量等于２９２９８．５千焦（ｋＪ）。

８．３　能源的低位发热量和耗能工质耗能量，应按实测值或供应单位提供的数据折标准煤。无法获得实

测值的，其折标准煤系数可参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或参考附录Ａ和附录Ｂ。自产的二次能源，其

折标准煤系数应根据实际投入产出计算确定。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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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资料性附录）

各种能源折标准煤系数（参考值）

各种能源折标准煤系数（参考值）见表Ａ．１和表Ａ．２。

表犃．１　各种能源折标准煤系数（参考值）

能源名称 平均低位发热量 折标准煤系数

原煤 ２０９３４ｋＪ／ｋｇ（５０００ｋｃａｌ／ｋｇ） ０．７１４３ｋｇｃｅ／ｋｇ

洗精煤 ２６３７７ｋＪ／ｋｇ（６３００ｋｃａｌ／ｋｇ） ０．９０００ｋｇｃｅ／ｋｇ

洗中煤 ８３７４ｋＪ／ｋｇ（２０００ｋｃａｌ／ｋｇ） ０．２８５７ｋｇｃｅ／ｋｇ

煤泥
８３７４ｋＪ／ｋｇ～１２５６０ｋＪ／ｋｇ

（２０００ｋｃａｌ／ｋｇ～３０００ｋｃａｌ／ｋｇ）
０．２８５７ｋｇｃｅ／ｋｇ～０．４２８６ｋｇｃｅ／ｋｇ

煤矸石（用作能源） ８３７４ｋＪ／ｋｇ（２０００ｋｃａｌ／ｋｇ） ０．２８５７ｋｇｃｅ／ｋｇ

焦炭（干全焦） ２８４７０ｋＪ／ｋｇ（６８００ｋｃａｌ／ｋｇ） ０．９７１４ｋｇｃｅ／ｋｇ

煤焦油 ３３４９４ｋＪ／ｋｇ（８０００ｋｃａｌ／ｋｇ） １．１４２９ｋｇｃｅ／ｋｇ

原油 ４１８６８ｋＪ／ｋｇ（１００００ｋｃａｌ／ｋｇ） １．４２８６ｋｇｃｅ／ｋｇ

燃料油 ４１８６８ｋＪ／ｋｇ（１００００ｋｃａｌ／ｋｇ） １．４２８６ｋｇｃｅ／ｋｇ

汽油 ４３１２４ｋＪ／ｋｇ（１０３００ｋｃａｌ／ｋｇ） １．４７１４ｋｇｃｅ／ｋｇ

煤油 ４３１２４ｋＪ／ｋｇ（１０３００ｋｃａｌ／ｋｇ） １．４７１４ｋｇｃｅ／ｋｇ

柴油 ４２７０５ｋＪ／ｋｇ（１０２００ｋｃａｌ／ｋｇ） １．４５７１ｋｇｃｅ／ｋｇ

天然气
３２２３８ｋＪ／ｍ３～３８９７９ｋＪ／ｍ３

（７７００ｋｃａｌ／ｍ３～９３１０ｋｃａｌ／ｍ３）
１．１０００ｋｇｃｅ／ｍ

３
～１．３３００ｋｇｃｅ／ｍ

３

液化天然气 ５１４９８ｋＪ／ｋｇ（１２３００ｋｃａｌ／ｋｇ） １．７５７２ｋｇｃｅ／ｋｇ

液化石油气 ５０２４２ｋＪ／ｋｇ（１２０００ｋｃａｌ／ｋｇ） １．７１４３ｋｇｃｅ／ｋｇ

炼厂干气 ４６０５５ｋＪ／ｋｇ（１１０００ｋｃａｌ／ｋｇ） １．５７１４ｋｇｃｅ／ｋｇ

焦炉煤气
１６７４７ｋＪ／ｍ３～１８００３ｋＪ／ｍ３

（４０００ｋｃａｌ／ｍ３～４３００ｋｃａｌ／ｍ３）
０．５７１４ｋｇｃｅ／ｍ

３
～０．６１４３ｋｇｃｅ／ｍ

３

高炉煤气 ３７６８ｋＪ／ｍ３（９００ｋｃａｌ／ｍ３） ０．１２８６ｋｇｃｅ／ｍ
３

发生炉煤气 ５２３４ｋＪ／ｍ３（１２５０ｋｃａｌ／ｍ３） ０．１７８６ｋｇｃｅ／ｍ
３

重油催化裂解煤气 １９２５９ｋＪ／ｍ３（４６００ｋｃａｌ／ｍ３） ０．６５７１ｋｇｃｅ／ｍ
３

重油热裂解煤气 ３５５８８ｋＪ／ｍ３（８５００ｋｃａｌ／ｍ３） １．２１４３ｋｇｃｅ／ｍ
３

焦炭制气 １６３２９ｋＪ／ｍ３（３９００ｋｃａｌ／ｍ３） ０．５５７１ｋｇｃｅ／ｍ
３

压力气化煤气 １５０７２ｋＪ／ｍ３（３６００ｋｃａｌ／ｍ３） ０．５１４３ｋｇｃｅ／ｍ
３

水煤气 １０４６７ｋＪ／ｍ３（２５００ｋｃａｌ／ｍ３） ０．３５７１ｋｇｃｅ／ｍ
３

粗苯 ４１８６８ｋＪ／ｋｇ（１００００ｋｃａｌ／ｋｇ） １．４２８６ｋｇｃｅ／ｋｇ

甲醇（用作燃料） １９９１３ｋＪ／ｋｇ（４７５６ｋｃａｌ／ｋｇ） ０．６７９４ｋｇｃｅ／ｋｇ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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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犃．１（续）

能源名称 平均低位发热量 折标准煤系数

乙醇（用作燃料） ２６８００ｋＪ／ｋｇ（６４０１ｋｃａｌ／ｋｇ） ０．９１４４ｋｇｃｅ／ｋｇ

氢气（用作燃料，密

度为０．０８２ｋｇ／ｍ
３）

９７５６ｋＪ／ｍ３（２３３０ｋｃａｌ／ｍ３） ０．３３２９ｋｇｃｅ／ｍ
３

沼气
２０９３４ｋＪ／ｍ３～２４２８３ｋＪ／ｍ３

（５０００ｋｃａｌ／ｍ３～５８００ｋｃａｌ／ｍ３）
０．７１４３ｋｇｃｅ／ｍ

３
～０．８２８６ｋｇｃｅ／ｍ

３

表犃．２　电力和热力折标准煤系数（参考值）

能源名称 折标准煤系数

电力（当量值） ０．１２２９ｋｇｃｅ／（ｋＷ·ｈ）

电力（等价值） 按上年电厂发电标准煤耗计算

热力（当量值） ０．０３４１２ｋｇｃｅ／ＭＪ

热力（等价值） 按供热煤耗计算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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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犅

（资料性附录）

主要耗能工质折标准煤系数（按能源等价值计）（参考值）

主要耗能工质折标准煤系数（按能源等价值计）（参考值）见表Ｂ．１。

表犅．１　主要耗能工质折标准煤系数（按能源等价值计）（参考值）

耗能工质名称 单位耗能工质耗能量 折标准煤系数

新水 ７．５４ＭＪ／ｔ（１８００ｋｃａｌ／ｔ） ０．２５７１ｋｇｃｅ／ｔ

软化水 １４．２４ＭＪ／ｔ（３４００ｋｃａｌ／ｔ） ０．４８５７ｋｇｃｅ／ｔ

除氧水 ２８．４７ＭＪ／ｔ（６８００ｋｃａｌ／ｔ） ０．９７１４ｋｇｃｅ／ｔ

压缩空气 １．１７ＭＪ／ｍ３（２８０ｋｃａｌ／ｍ３） ０．０４００ｋｇｃｅ／ｍ
３

氧气 １１．７２ＭＪ／ｍ３（２８００ｋｃａｌ／ｍ３） ０．４０００ｋｇｃｅ／ｍ
３

氮气（做副产品时） １１．７２ＭＪ／ｍ３（２８００ｋｃａｌ／ｍ３） ０．４０００ｋｇｃｅ／ｍ
３

氮气（做主产品时） １９．６８ＭＪ／ｍ３（４７００ｋｃａｌ／ｍ３） ０．６７１４ｋｇｃｅ／ｍ
３

二氧化碳气 ６．２８ＭＪ／ｍ３（１５００ｋｃａｌ／ｍ３） ０．２１４３ｋｇｃｅ／ｍ
３

乙炔 ２４３．７６ＭＪ／ｍ３（５８２２０ｋｃａｌ／ｍ３） ８．３１４３ｋｇｃｅ／ｍ
３

电石 ６０．９２ＭＪ／ｋｇ（１４５５０ｋｃａｌ／ｋｇ） ２．０７８６ｋｇｃｅ／ｋｇ

　　注：单位耗能工质耗能量和折标准煤系数是按照电厂发电标准煤耗为０．４０４ｋｇｃｅ／（ｋＷ·ｈ）计算的折标准煤系

数。实际计算时，推荐考虑上年电厂发电标准煤耗和制备耗能工质设备效率等影响因素，对折标准煤系数进

行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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